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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城建大学文件  
 

天城大政〔2020〕20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天津城建大学国有资产损坏、丢失

赔偿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《天津城建大学国有资产损坏、丢失赔偿办法》已经 2019

年 12 月 19日第 30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天津城建大学 

2020 年 5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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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城建大学国有资产损坏、丢失赔偿办法 

（经 2019年 12月 19日第 30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）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，防止国有资产的损坏与丢

失，维护其完整、安全和有效使用，保证教学科研的正常进行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各部门应进行厉行节约、勤俭办学的思想教育，

建立严格的保管和使用制度，制定有关操作规程，实行岗位责

任制，落实到人。全体师生应自觉爱护学校的资产，严格执行

仪器设备管理的各项规定、操作规程和防火防盗等要求，经常

检查、维护，防止丢失。仪器设备的使用者要进行技术培训才

准予操作，切实防止仪器设备由于使用操作不当、维护不当致

使仪器设备损坏。 

第三条  因责任事故造成资产损坏、丢失，应予以赔偿。 

（一）不听从指挥、不遵守操作规程或不按规定要求进行

操作的。 

（二）擅自动用、拆改仪器设备的。 

（三）工作失职、不负责任、保管不善造成资产损坏、丢

失、被盗的。 

（四）公物私用造成资产损坏或丢失的。 

（五）由于其它不遵守规章制度等主观原因造成资产损坏、

丢失的。 

第四条  资产损失的责任认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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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因个人原因造成严重损坏、毁损或遗失的，由个人

赔偿。 

（二）属多人保管共同负责的，应根据责任大小按比例赔

偿。 

（三）因部门管理制度不完善造成严重损坏、毁损或遗失

的，分管领导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 

第五条  仪器设备发生损坏或丢失后，所在单位应做好记

录并查明原因，及时将情况说明、原因分析和处理意见报国有

资产管理处，经学校相关会议审批后进行处置。对于存在严重

失职、发生重大事故又隐瞒不报等情况的人员，除责令赔偿外，

依据学校相关规定给予处分。 

第六条  发现资产丢失，必须立即向学校保卫处报案。凭

学校保卫处的相关证明材料或《公安机关立案受理通知书》，

由各部门确定仪器设备使用人或保管人承担的责任，及时提出

书面处理意见到国有资产管理处办理相关手续。 

第七条  仪器设备损坏的，仪器设备所属部门及时组织相

关人员查清原因，分清责任，提出处理意见，及时报送国有资

产管理处。必要时由国有资产管理处会同学校其它管理部门、

聘请的专家以及设备所属部门共同组成调查组调查处理。 

第八条  赔偿标准： 

（一）仪器设备零部件损坏或丢失，按现价赔偿；经修复

可以使用的，赔偿修理费用。 

（二）因局部零件损坏或丢失，造成整机报废的，按整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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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旧后净值赔偿。设备已超过最低使用年限的，按设备总额 5%

赔偿。 

（三）对涉及能够民用的仪器设备，如计算机、照相机、

打印机等仪器设备，以及购置时间短、价值高的仪器设备，应

从严计价赔偿。 

（四）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情况各异，处理时依具体情节、

当事人态度，具体分析。情节轻微、态度较好的，可酌情减免；

情节严重、损失重大、态度恶劣的，除按规定赔偿外，还要给

予行政处分或依法追究责任。 

第九条  仪器设备的损毁或丢失赔偿，优先接受实物赔偿，

赔偿仪器设备的性能技术指标不能低于原设备。 

第十条  赔偿手续： 

（一）由设备所属部门负责上报《天津城建大学仪器国有资

产损坏、丢失报告和处理单》（见附件），使用部门聘请 3 位

以上同行专家对损坏仪器设备进行核实检查，并提出鉴定意见，

3 日内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核、批准。 

（二）赔偿金应在处理决定后 3日内上缴学校财务处。 

（三）责任人可自费购置仪器设备赔付学校，其技术指标与

功能不低于原受损或丢失的仪器设备。可自购零件、修复受损

仪器设备，使其正常使用且得到使用部门的认可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天津城市建设

学院国有资产损坏、丢失赔偿处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津城建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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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〔2005〕4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天津城建大学国有资产损坏、丢失报告和处理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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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天津城建大学国有资产损坏、丢失报告和处理单 
 

仪器设备 

所属部门 
 

事故责任人及 

所属部门 
 

资产名称  资产编号  购置时间  

规格型号  资金来源  单价  

数量  损坏/丢失  领用人姓名、 

员工编号(必填) 
 

损坏/丢失原因 

(如被盗，需出具保卫处或公安部门证明) 

 

 

 

 

 

 

使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产管理员签字： 

事故责任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室、中心意见 

 

 

 

 

签字： 

部门处理结果或

意见 

 

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国有资产管理处

意见 

 

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分管校领导意见 

 

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天津城建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5月12日印发 


